附件1

从江县农业农村局特聘农技人员遴选及考核

管理办法

根据《关于印发<2025年贵州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农办发〔2025〕7号）精神，为推进我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高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产业方向及招募人数6人

围绕我县“一药三香”、生态家禽产业，以及500亩以上“一坝一业”坝区产业发展等，共招募6人。

二、招募条件及要求

（一）发招募条件

1.有较高的技术专长和科技素质；
2.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
3.热爱农业农村工作，责任心、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较强；

4.能为本县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把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现场指导等。

5.能下载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

（二）招募要求

农业科研带头人、涉农企业技术骨干、乡土专家，从事乡镇或村级动物防疫员等。

三、特聘农技员招募程序

1.招募信息发布：在从江县人民政府网发布招聘公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报名。

2.个人申请：凡有意报名的，本人携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2张等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教与农村人才服务站报名，并填写申报表。

3.技能考核：技能考核由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组组织进行，基本程序为：①个人陈述与农技推广工作有关的经历；②展示过去的工作成果或业绩；③专家点题询问。

4.研究公示：经专家组技能考核确定初步人选后，报局党组最终审定，并对拟招募特聘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

5.确定人选：公示期满后，根据信息反馈情况确定最终人选，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对拟聘人员的考察。

6.签订服务合同：考察合格者，即为我县农技推广特聘服务人员，由县农业农村局与其签订农技推广服务合同，并颁发特聘证书。

四、服务任务与报酬

（一）服务任务

1.为本县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

2.为脱贫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技术帮扶。

3.与不少于10户以上的科技示范户结对开展农技服务，签订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合同、指导和服务科技示范户，增强其专业技能和实操水平。

4.下载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并按要求上报完善相关信息。

（二）服务报酬

明确特聘农技员服务报酬，经费从农技推广补助项目中支出，每人每年服务补贴金额20000元。
五、特聘农技员服务期管理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特聘农技员招募、使用和管理，以服务对象的满意率、解决产业发展实际问题等为主要考核指标，采取量化打分和实地测评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对特聘农技员服务效果进行绩效考核。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考核不合格的及时解除服务协议，并扣除相应的技术服务补贴费用；对考核优秀的特聘农技员，服务期满后可优先继续招募。

附 件2:

从江县农业农村局特聘农技员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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